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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3 公路根据功能和适应的交通量分为以下五个等级：

1 高速公路为专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应全部控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

四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25 000 ～55 000辆；

六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45 000 ～80 000辆；

八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60 000 ～100 000辆；

2 一级公路为专供汽车分向、分车道行驶，并可根据需要控制出入的多车道公路。

四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15 000 ～30 000辆；

六车道高速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25 000 ～55 000辆；

3 二级公路为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公路。

双车道二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汽车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5 000 ～10 000辆；

4 三级公路为主要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公路。

双车道三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车辆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2 000 ～6 000辆；

5 四级公路为主要供汽车行驶的双车道或单车道公路。

双车道四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车辆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2 000辆以下；

单车道四级公路应能适应将各种车辆折合成小客车的年平均日交通量400辆以下。

1.0.4 各级公路设计交通量的预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高速公路与具干线功能的一级公路的设计交通量应按20年预测；具集散的一级公路、以及二级、三级公路的设计交通量应按15年预测；四级公路可根据实际确定。

2 设计交通量预测的起算年应为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计划通车年。

3 设计交通量的预测应充分考虑走廊带范围内远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综合运输体系的影响。
1.0.5 公路等级选用的基本原则：

1 公路等级的选用应根据公路功能、路网规划、交通量，并充分考虑项目所在地区的综合运输体系、远期发展等，经论证后确定。
2 一条公路，可分段选用不同的公路等级或同一公路等级不同的设计速度、路基宽度，但不同公路等级、设计速度、路基宽度间的衔接应协调，过渡应顺适。

3 预测的设计交通量介于一级公路与高速公路之间时，拟建公路为干线公路，宜选用高速公路；拟建公路为集散公路，宜选用一级公路。

4 干线公路宜选用二级及二级以上的公路。
2 控制要素

2.0.1 公路设计所采用的设计车辆外廓尺寸规定如表2.0.1。

                                表2.0.1 设计车辆外廓尺寸

	车辆类型
	总长

(m)
	总宽

(m)
	总高

(m)
	前悬

(m)
	轴距

(m)
	后悬

(m)

	小客车
	6
	1.8
	2
	0.8
	3.8
	1.4

	载重汽车
	12
	2.5
	4
	1.5
	6.5
	4

	鞍式列车
	16
	2.5
	4
	1.2
	4+8.8
	2


2.0.2 交通量换算采用小客车为标准车型。确定公路等级的各汽车代表车型和车辆折算系数规定如表2.0.2。

表2.0.2 各汽车代表车型与车辆折算系数
	汽车代表车型
	车辆折算系数
	说明

	小客车
	1.0
	≤19座的客车和载质量≤2t的货车

	中型车
	1.5
	>19座的客车和载质量>2t～≤7t的货车

	中型车
	2.0
	载质量>7t～≤14t的货车

	拖挂车
	3.0
	载质量>14t的货车


1 畜力车、人力车、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在设计交通量换算中按路侧干扰因素计。
2 一、二级公路上行驶的拖拉机按路侧干扰因素计。

  三四级公路上行驶的拖拉机每辆折算为4辆小客车。

3 公路通行能力分析所要求的车辆折算系数应针对路段、交叉口等形式，按不同的地形条件和交通需求，采用相应的折算系数。
2.0.3 公路设计小时交通量宜采用年第30位小时交通量，也可根据公路功能采用当地的年第20～40位小时之间最为经济合理时位的小时交通量。

2.0.4 公路服务水平分为四级。各级公路设计采用的服务水平规定如表2.0.4。
表2.0.4 各级公路设计采用的服务水平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服务水平
	二级
	二级
	三级
	三级
	—


1 一级公路作为集散公路时，可采用三级服务水平设计。
2 互通式立体交叉的分合流区段、匝道以及交织区段，可采用三级服务水平设计。

2.0.5各级公路设计速度规定如表2.0.5。
表2.0.5 各级公路设计速度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设计速度

(km/h)
	120
	100
	80
	100
	80
	60
	80
	60
	40
	30
	20


1 高速公路特殊困难的局部路段，且因新建工程可能诱发工程地质病害时，经论证，该局部路段的设计速度可采用60km/h，但长度不宜大于15km，或仅限于相邻两互通式立体交叉之间，与其相邻的设计速度不应大于80km/h。

2 一级公路作为干线公路时，设计速度宜采用100km/h或80 km/h。

  一级公路作为集散公路时，根据混合交通量，平面交叉间距等因素，设计速度宜采用60 km/h或80 km/h。

3 二级公路作为干线公路时，设计速度宜采用80 km/h。

  二级公路作为集散公路时，混合交通量较大、平面交叉间距较小的路段，设计速度宜采用60 km/h。

  二级公路位于地形、地质等自然条件复杂的山区，经论证该路段的设计速度可采用40 km/h。
2.0.6 高速公路设计路段不宜小于15km；一、二级公路设计路段不宜小于10km。

     不同设计速度的设计路段间必须设置过渡段。

2.0.7 各级公路建筑限界的规定：

1 当设置有加（减）速车道、紧急停车带、爬坡车道、慢车道、错车道时，建筑限界应包括相应部分的宽度。

2 八车道及八车道以上的高速公路（整体式），设置左侧硬路肩时，建筑限界应包括相应部分的宽度。

3 桥梁、隧道设置检修道、人行道时，建筑限界应包括相应部分的宽度。

4 一条公路应采用同一净高。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的净高应为5.00m；三级公路、四级公路的净高应为4.50m。

5 检修道、人行道与行车道分开设置时，其净高应为2.50m。
3 路线

3.0.1 一般规定

1 路线设计应根据公路等级及其功能，正确运用技术指标，保持线形连续、均衡，确保行驶安全、舒适。
2 确定路线走廊带应考虑走廊带内各种运输体系的分工与配合，据以统筹规划、近远期结合、合理布局，充分发挥和提高公路总体综合效益。

3 公路选线必须由面到带、由带到线，在对地形、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等调查与勘察的基础上论证、确定路线方案。

4 路线线位应考虑同农田与水利建设、城市规划的配合，尽可能避让不可移动文物、自然保护区，保护环境且同当地景观相协调。

5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应做好总体设计，使各技术指标的设置与平、纵线形组合恰当，平面顺适，纵面均衡；各构造物的选型与布置合理、实用、经济。

3.0.2 车道宽度应符合表3.0.2规定

表3.0.2   车道宽度
	设计速度 (km/h)
	120
	100
	80
	60
	40
	30
	20

	车道宽度（m）
	3.75
	3.75
	3.75
	3.50
	3.50
	3.25
	3.00

单车道时为3.50


注：高速公路为八车道，当设置左侧硬路肩时，内侧车道宽度可采用3.50m。
3.0.3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各路段的车道数应根据设计交通量、采用的服务水平确定，当车道数为四车道以上时，应按双数增加。

3.0.4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整体式断面必须设置中间带。中间带由两条左侧路缘带和中央分隔带组成，其各部分宽度应附和表3.0.4规定。
表3.0.4   中间带宽度

	设计速度（km/h）
	120
	100
	80
	60

	中央分隔带宽度 (m)
	一般值
	3.00
	2.00
	2.00
	2.00

	
	最小值
	2.00
	2.00
	1.00
	1.00

	左侧路缘带宽度 (m)
	一般值
	0.75
	0.75
	0.50
	0.50

	
	最小值
	0.75
	0.50
	0.50
	0.50

	中间带宽度 (m)
	一般值
	4.50
	3.50
	3.00
	3.00

	
	最小值
	3.50
	3.00
	2.00
	2.00


注：一般值为正常情况下的采用值，最小值为条件受限制时可采用的值。

3.0.5 路肩宽度应附和表3.0.5规定。

PAGE  
4

